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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基本规范》必要性

 宁波市未纳入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范围，使用危

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工业企业（涉危企业）

 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和相关工作要

求的需要

 汲取相关事故教训，构建使用危化品工业企业

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需要

 固化安全生产改革经验、巩固“百日大会战”

等工作成果的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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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规范》定位

 1.涉危企业量大面广、情况复杂、基础较差，未纳入安全

生产行政许可范围，危险化学品群死群伤事故风险大；

 2.现行涉及的法规标准较多、部分专业性要求较高，企业

理解难度大、接受程度低；

 3.国家尚未出台专门的技术标准规范

 需要提出简单易行，可抓住突出问题、构建长效机制，

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群死群伤事故的基本规范



《基本规范》编制过程

 现场调研

 系统分析

 专题座谈

 意见征求

 专家评审

《基本规范》



《基本规范》编制原则及特点

 坚持法制规范原则

 坚持安全红线原则

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

 坚持实践创新原则

 坚持风险管控原则

 坚持可读易读原则

 规范性

 针对性

 合法性

 创新性

 易读易用性



《基本规范》架构

 安全管理（ 14条 ）

 应急救援（ 5条 ）

 附录（6件）

 规范用词说明

 引用文件名录

 范围（ 1条 ）

 术语和定义（ 17条 ）

 一般要求（ 3条 ）

 建筑布置与结构（ 8条 ）

 工艺和设备设施（ 7条 ）

 仓库、罐区（ 8条 ）



《基本规范》法规细化及创设性部分条文

 建筑布置和结构

 区域分隔（防火隔墙-实体墙，防火门）

 工艺和设备设施

 淘汰落后工艺（含硫处理剂处理尾气）；监测监控（关键参数、视

频）；防静电（塑料管道、塑料容器、塑料油抽等）

 仓库、罐区

 罐区（遮阳雨等附属设施）；槽罐车装卸（相对独立设置，防车辆

冲撞、移动装置，配置相应应急处置器材，静电防护）



《基本规范》法规细化及创设性条文

 安全管理

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；危化品培训内容；安责险；安全周知卡；外协

单位管理；危化品信息报备；废弃处置安全

 应急救援

 危化品事故应急演练

 附录

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适用范围】本规范规定了使用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安全

生产基本要求。

 本规范适用于宁波市未纳入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范围，使用

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工业企业（以下简称涉危企业）。

涉及国家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、

剧毒品（易制毒、易制爆）危险化学品、使用危险化学品

作为工业燃料等企业还应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

准规范要求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危险化学品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；涉危企业；

 作业区域；厂房（仓库）火灾危险性；

 防火隔墙；明火地点；散发火花地点；

 安全出口；封闭楼梯间；爆炸危险场所；

 隔离储存；隔开储存；分离储存；禁忌物料

 防火堤；中间仓库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危险化学品

• 具有毒害、腐蚀、爆炸、燃烧、助燃等性质，对人

体、设施、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

品。

• 危险化学品的范围包括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以

及经鉴定分类后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化学品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

• 生产、储存、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学品，且危险化

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其构成重大危险源所规定

的最小数量的装置、设施或场所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涉危企业

• 未纳入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范围，使用危险化学品作

为生产原料或在其他生产环节中经常使用危险化学

品，涉及混合加工、化学反应、喷涂、电镀、金属

热处理、电子加工、机械加工、环保处理、染整、

清洗、制冷等生产作业的工业企业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作业区域

• 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加工、装卸等作业活动的场所。

 厂房（仓库）火灾危险性

• 厂房内使用（仓库内储存）物品的火灾危险性。

• 根据物品性质及其数量，厂房（仓库）火灾危险性可分为甲、

乙、丙、丁、戊类，详见附录A1、A2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防火隔墙

• 建筑内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区域且耐火极限不低于规
定要求的不燃性墙体。

 明火地点

•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。

 散发火花地点

• 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砂轮、电焊、气焊、气割等
作业的固定地点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安全出口

• 供人员安全疏散用的楼梯间和室外楼梯的出入口或直

通室内外安全区域的出口。

 封闭楼梯间

• 在楼梯间入口处设置门，以防止火灾的烟和热气进入

的楼梯间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爆炸危险场所

• 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，具有爆炸事故风险，须

采取防爆措施的场所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隔离储存

• 在同一房间或同一区域内，不同的物料之间分开一定的距离，
非禁忌物料间用通道保持空间的储存方式。

 隔开储存

• 在同一建筑或同一区域内，用隔板或墙，将其与禁忌物料分离
开的储存方式。

 分离储存

• 在不同的建筑物或远离所有建筑的外部区域内的储存方式。

 禁忌物料

• 化学性质相抵触或灭火方法不同的化学物料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主要内容

 【术语和定义】

 防火堤

• 易燃液态危险化学品储罐发生泄漏事故时，防止液体
外流和火灾蔓延的构筑物。

 中间仓库

• 为满足日常连续生产需要，在厂房内少量存放危险化
学品的场所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一般要求

 3.1【总体要求】涉危企业应将危险化学品安

全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内容，通

过科学合理布局、优化工艺和设备设施、建

立健全规章制度、加强教育培训、规范日常

管理、增强应急处置能力等措施，提高本单

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水平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和结构

 3.2【总体布局】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储存

区域应合理布局，以降低危险化学品泄漏、

火灾、爆炸等可能造成的人员伤害。

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储存区域布局，还应

考虑对邻近企业、单位、公众的安全影响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一般要求

 3.3【先进技术工艺】涉危企业应通过减少危

险化学品使用数量、改用低风险危险物品、

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密闭化操作等先进工艺，

降低作业风险，提高本质安全水平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 4.1【场所设置】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厂房和

仓库内。

 办公室、休息室等严禁设置在甲、乙类仓库

内，也不应贴邻。

 涂装作业场所一般设置在单层建筑或独立厂

房内；如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内，宜设置在建

筑物上层。



 4.2【区域分隔】同一建筑内的作业区域与

危险化学品储存区域应采用防火隔墙（实体

墙）进行分隔，实体墙上开设门洞的，应设

置防火门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3【分隔材料】危险化学品作业储存区域的

非承重外墙、房间隔墙宜采用实体墙；非承重

外墙、房间隔墙和屋面板确需采用金属夹芯板

材时，其芯材应为岩棉、矿渣棉等不燃材料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4【管道布置】有可燃性、爆炸危险性、毒

性及腐蚀性介质的管道，宜采用地上敷设。

 具有可燃性、爆炸危险性及毒性介质的管道，

不应穿越与其无关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生产装

置、辅助生产及仓储设施、储罐区等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5【防火间距】甲类厂房30米范围内不得有

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6【安全出口布置】作业区域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

置，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

小于5米。

 安全疏散门应向外开启，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

灭火救援的障碍物。疏散走道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

于1.40米，门的最小净宽度不宜小于0.90米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7【安全出口数量】作业区域安全出口的数量

不应少于2个；当单层面积小于100平方米，且

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5人时，可设置1个

安全出口。特殊情况安全出口数量可按《建筑

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计算确定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 4.8【疏散楼梯】甲、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

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，最小净宽度

不宜小于1.10米。

《基本规范》建筑布置与结构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1【淘汰、禁限工艺设备】不得使用相关政策

法规明令淘汰或禁止的危及生产安全等的工艺、

设备。

 电镀等使用酸性物质进行表面处理的涉危企业，

不得使用硫化钠等含硫处理剂进行尾气处理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2【监测监控】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储存区域内可能散发可

燃气体的场所，应具备良好通风条件，按有关规定设置可燃气

体检测报警装置，并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。

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，应具备对影响安全的温度、

压力、液位等关键参数的实时监测、监控功能。

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储存区域，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以便

于掌握危险化学品作业、储存状况，并按相关规定与有关部门

单位信息共享。视频图像存储时间不少于7天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3【电气防爆】爆炸危险场所如需设置电气

仪表、设备的，则电气仪表、设备和输配电线

路应符合有关防爆要求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4【防静电火花】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

的流动输送环节，不得采用无导除静电性能的

塑料管道、塑料容器、塑料油抽等。

 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场所，应设置人体

静电导除等防静电设施；相关操作人员应穿用

纯棉面料等的防静电服。

 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场所不得使用铁制

等可能产生火花的工具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5【消防器材】涉危企业应根据危险化学

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，配备相应类别的消防器

材；消防器材配备数量应与危险化学品数量

及作业点位相适应；消防器材位置及放置应

便于取用。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作业

储存区域，每50平方米不少于1具5公斤灭火

器，且每个区域不少于2具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6【特种设备】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、使用、

储存的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、气瓶等特种设备

及安全阀、压力表、液位计等相关安全附件应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工艺和设备设施

 5.7【劳动保护用品】涉危企业应按照危险化

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，为从业人员配备相适应

的劳动防护用品。常见作业类别劳动保护用品

选用参见附录B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1【储存原则】危险化学品应根据其危险特

性，采用隔离、隔开、分离等方式进行分区、

分类、分库储存，并设置明显的危险化学品品

名标识。危险化学品不得与其相禁忌物料混合

储存，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物配置见附录

C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2【罐区、堆场】甲、乙类液体罐区宜设置在室外，其地上

式、半地下式储罐或储罐组四周应设置不燃性防火堤，防火

堤必须密实、闭合、不泄漏，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

50016相关规定。

 甲类液体半露天堆场、乙类液体桶装堆场，当采取了防止液

体流散的设施时，可不设置防火堤。

 甲、乙类液体罐区设置遮阳（雨）等附属设施时，不得采用

易燃材料，且不得影响应急处置。

 露天布置的可燃气体、液化烃、可燃液体等的储罐，应按相

关规定设防雷接地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3【仓库设置】危险化学品应储存在专用仓

库、专用场地或专用储存室内。

 存放甲、乙类的危险化学品的中间仓库应靠外

墙设置，储量不宜超过1 昼夜的需要量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4【通风设备】储存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危

险化学品仓库应安装通风设备，并与可燃气体

泄漏报警装置相联动。通风设备安装位置应利

于泄漏气体排出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5【防流散】甲、乙类液体仓库，应设置漫

坡、门坎、围堰等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6【防水浸】铝粉、镁粉、连二亚硫酸钠（保险粉）等

遇湿会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仓库，应采取防止水浸渍的措

施，如设置搁物架、使室内地面高出室外地面、仓库屋面

严密遮盖、仓库栈台防雨遮挡等。

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（气瓶装除外）不应直接落地存放，

一般应垫 15 厘米以上。遇湿易燃、易吸潮溶化和吸潮分

解的，应适当增加下垫高度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7【管沟】在散发比空气重的可燃、有毒性气

体的场所，不应采用管沟敷设；必须采用管沟

敷设时，应采取填沙等防止可燃气体在管沟内

积聚的措施。

 涉及甲、乙类液体的厂房、仓库，其污（雨）

水管、沟不应与相邻厂房、仓库的污（雨）水

管、沟直接相通，下水道应设置隔油设施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仓库&罐区

 6.8【槽罐车装卸】危险化学品槽罐车装卸区

宜相对独立设置，设有防槽罐车冲撞、移动装

置，配置应急处置器材。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

学品的，还应具备静电防护条件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【安全技术说明书、安全标签】涉危企业

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应具有符合国家标准要求

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，安全技术说明

书和安全标签为非中文的还应具有中文版本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2【安全制度、操作规程】涉危企业应根据危险化

学品的种类、危险特性、使用量和使用方式，建立、

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管理规

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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至少应明确操作程序、控制指标、

禁止事项、防护要求、紧急处置等内容。

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指定专人管理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3【安全培训】涉危企业应对相关管理人员、涉及危险化学品

的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使之掌握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危险

特性、防护措施、操作规程、应急处置程序及方法等安全生产

知识和技能，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当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的

品种、工艺、操作规程、设备设施发生变更时，应重新组织安

全培训。

 安全培训记录应如实记录安全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及

考核结果等情况，并由本人签名确认。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

年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4【安责险】涉危企业应积极投保安全生产

责任保险，接受承保单位提供的生产安全事故

预防服务，提高事故防范水平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5【危险作业】涉危企业进行可能影响危险

化学品安全的动火、受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

时，应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并采

取相应安全措施。



 【化学品窒息性风险防范】涉危企业在

坑、井、槽、罐等有限空间使用氮气、

氩气等惰性气体进行作业时，应加强窒

息性风险防范，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6【燃爆风险作业】涉危企业如需使用挥发

性有机溶剂进行清洗作业时，应注意现场通

风、火源管控及挥发性可燃气体局部积聚，

防止可能的燃爆风险伤害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7【装卸作业】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作业

时，涉危企业应安排现场监护人员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8【安全警示标志】危险化学品作业储存区域醒目处

应张贴安全周知卡及其他安全标志，明示危险化学品的

品名、危险特性和安全注意事项。

 安全周知卡至少应标明危险化学品的品名、危险特性、

防护用品、应急措施，横版不小于80cm×60cm，竖版

不小于60cm×90cm，并确保准确、完整、清晰。安全

周知卡样例见附录D1、D2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9【安全检查】涉危企业应综合运用现场检查、视

频查看等方式，加强对危险化学品作业行为的安全检

查，督促员工正确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 涉危企业每年至少应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建筑布置、

设备设施、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等进行一次全面的安

全检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；常用检查项目参见附录

E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0【通道畅通】涉危企业不应设置影响人员

安全疏散或消防车通行的设施，保持疏散通道

畅通，并保证消防车可抵近救援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1【外协单位管理】涉危企业应与涉及危险

化学品的外协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

议或在有关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，并对外协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

调、管理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2【报备机制】涉危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将所涉

及危险化学品基本信息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涉

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，还应及时向当地应

急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3【安全评价评估】涉危企业应按相关规定

对危险化学品仓库、储罐（区）、作业区域等

的安全条件进行安全评价或评估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安全管理

 7.14【废弃处置安全】涉危企业应及时、妥善

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，有效防范处置过程的安

全风险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应急救援

 8.1【应急处置方案】涉危企业应根据所使用危

险化学品的风险特点，结合企业实际，编制相

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和操作岗位应

急处置卡。

 危险化学品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其他单位、

人员的，涉危企业应与之建立应急联动机制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应急救援

 8.2【应急物资装备】涉危企业应根据应急预

案，配置应急救援物资、装备，并确保应急救

援物资、装备、设施完好可用。常用应急救援

装备物资参见附录F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应急救援

 8.3【应急预案演练】涉危企业每半年至少应组

织一次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演练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应急救援

 8.4【应急响应】涉危企业应抓好应急教育培训

和岗位应急处置，既救早救小，防止事故扩大，

又杜绝盲目施救、冒险蛮干，确保人员安全。

 涉危企业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，应立

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并按相关规定报告事故信息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应急救援

 8.5【火灾扑救注意事项】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过程中

禁止用水、泡沫等含水灭火剂扑救遇湿易燃物品、自

燃物品火灾；禁用直流水冲击扑灭粉末状、易沸溅危

险化学品火灾；禁用砂土盖压扑灭具有爆炸危险性的

火灾；禁止对液化石油气、天然气等液态轻烃强行灭

火；宜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扑灭腐蚀品火灾，避免

腐蚀品溅出。



《基本规范》附录

 附录A1  厂房火灾危险性分类（规范性附录）

 附录A2  仓库火灾危险性分类（规范性附录）

 附录B  作业类别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（资料性附录）

 附录C  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禁忌物配置表（资料性附录）

 附录D1、D2  安全周知卡样例（资料性附录）

 附录E  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检查表（示例）(资料性附录)

 附录F  常用应急救援装备物资（资料性附录）



《基本规范》附录



《基本规范》附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《基本规范》本规范用词说明

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

如下：

• 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
• 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
• 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
• 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“可”。

 2 本规范所附“资料性附录”为可选要求，供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参考。



引用文件名录

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

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

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

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

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

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

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

 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

 浙江省消防条例

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

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

暂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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